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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  
 

勞工及福利局在 2013 年度的施政措施  
2013 年 1 月 25 日  

（上午 10 時至 11 時）  
 

勞工及福利局局長發言要點  
 
主席：  
 
 行政長官已在 1 月 16 日發表《施政報告》。我們亦在當

日向各位議員發出資料文件，詳細闡述了勞工及福利局

(“勞福局 ”)及勞工處在 2013 年在勞工及人力範疇的新

措施和持續進行的措施，今天，我會就勞工方面的數個

重點作簡要發言，然後我和我的同事會樂意解答各位議

員的問題。  
 
加強支援有不同就業困難的求職人士  
 
 缺乏工作經驗的青年人、低學歷及低技術的中年人士及

殘疾人士等，在尋找工作或轉業時往往面對不同程度的

困難。  
 
 為進一步協助上述人士就業，勞工處會加強現行「展翅

青見計劃」、「中年就業計劃」及「就業展才能計劃」，

具體措施包括  : 
 

「展翅青見計劃」  
(i) 僱主聘用每名青年人入職計劃下月薪 6,000 元或以

上的在職培訓職位，其獲發的培訓津貼可由現時每

月 2,000 元，增加至 3,000 元；  
 

(ii) 參加計劃下工作實習訓練的學員，在完成一個月的

訓練後，可獲得的津貼，可由現時 2,000 元，增加

至 3,000 元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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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中年就業計劃」  

(iii) 僱主聘用每名符合資格的中年求職人士，並提供月

薪 6,000 元或以上的在職培訓，其獲發的培訓津貼

可由現時每月 2,000 元，增加至 3,000 元；  
 

「就業展才能計劃」  
(iv) 在計劃下引入兩個月的工作適應期，僱主聘用有就

業困難的殘疾人士，並在最初兩個月的聘用期內提

供培訓 /支援並委任指導員，可在該兩個月獲得每

月最高 5,500 元的津貼；在上述兩個月期間後，僱

主仍可享有計劃原有最高達六個月、每月最高

4,000 元的津貼額；及  
 

(v) 獲 (iv)項僱主委派擔任指導員的僱員，如成功協助

殘疾僱員在首兩個月的聘用期後繼續受聘，指導員

獲得的獎勵金金額，由現時一個月 500 元，增加至

兩個月，每月 500 元。  
 
  在加強措施實施後，預計以上三個計劃每年可惠及約一

萬人。  
 
於東涌設立新的就業中心  
 
 為加強對居住於偏遠地區居民的就業支援，勞工處將於

東涌設立一所就業中心。  
 
 屆時，居住於大嶼山，包括東涌、梅窩、大澳以及愉景

灣一帶的求職人士，將可以到該中心尋求就業支援，這

將大大縮短區內求職人士得到就業服務的時間及節省

有關的交通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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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外籍家庭傭工僱主繳付的僱員再培訓徵款  
 

 與此同時，政府留意到社會人士對外傭僱主繳付的僱員

再培訓徵款 (“「外傭徵款」”)有不同的意見，決定在豁

免繳付「外傭徵款」的安排於今年 7 月底屆滿後，取消

徵收有關徵款，以減輕僱用外傭家庭的負擔。這項決定

會惠及全港現時聘用 31 萬名外傭的僱主，而政府的徵

款收入每年會減少約 15 億元。  
 
 僱員再培訓局 (“再培訓局”) 的經費主要是來自「外傭徵

款」。鑑於政府上述的決定，我將會就再培訓局的長期

財務安排向財政司司長提交建議。  
 
設立法定侍產假  
 
 行政長官在政綱中倡議設立男士侍產假制度。勞工處已

完成就設立法定侍產假的研究，並在去年 11 月底取得

勞工顧問委員會 (“勞顧會 ”)的支持。政府建議立法為僱

員提供三天有薪侍產假，並會在本次會議的下一議程就

有關建議諮詢議員的意見。  
 
成立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  
 
 政府已在去年十一月底發表《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

告》。報告列出多個需要僱員、僱主以及市民大眾深入

討論的重要課題，以便社會思考未來路向。我們亦已在

去年 12 月 18 日的會議上，向議員闡述有關報告的內容。 
 

 我們正展開籌組一個包括政府、僱主及僱員代表、學者

和社會人士在內的「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」，跟進報告。

預期籌組工作可於本年第一季完成。我們希望社會各界

可在專責委員會的平台上，共同就標準工時進行知情和

深入的討論，建立共識，找出未來路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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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  
 
 法定最低工資自 2011 年 5 月 1 日實施以來，運作暢順，

勞工市場的整體情況持續平穩，而低薪僱員的收入亦有

實質的改善。  
 
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已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

議，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現時每小時 28 元增加至 30
元。立法會的附屬法例小組委員會在上星期六（1 月 19
日）完成討論，如果有關的附屬法例獲得立法會通過，

經修訂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便可如期於今年 5 月 1 日實

施。  
 
 勞工處會進行廣泛的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，並會繼續採

取積極的執法行動，以配合新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實

施。  
 
調整有關破產欠薪保障基金的商業登記徵費率  

 
 隨著本港經濟在金融海嘯後回復增長，破產欠薪保障基

金（“基金”）的財政狀況持續改善，破產欠薪保障基金

委員會（“基金委員會”）就商業登記證的徵費率作出檢

討。經考慮了各項相關因素，包括本港經濟前景存在不

明朗的情況、基金作為受公司倒閉影響僱員的最後安全

網，以及《2012 年破產欠薪保障（修訂）條例》的影響，

基金委員會建議把徵費率由現時每年 450 元下調至

250 元（即回復至 2002 年的水平）。勞顧會在 2012 年
10 月通過這項建議。  
 

 我們計劃在 2 月的人力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有關建議徵

詢委員會意見。  
 
提升建造業工作安全的措施  
 
 政府一直十分重視建造業的工作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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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型基建工程的展開，加上建造業預計在未來幾年繼續

蓬勃發展，投身建造業的人手也會不斷增加，建造業的

職業安全狀況在來年充滿挑戰。  
 

 有見及此，勞工處會加強監察大型基建工程的工作安

全，透過參與工程籌備會議及地盤安全管理委員會，推

動承建商在地盤實施安全管理制度。勞工處也會配合發

展局在工務工程合約引入的賞罰制度，對採用不安全施

工方法的承建商進行嚴厲的執法行動；並會加強稽查有

關承建商的安全審核報告；及會與發展局及工務部門加

強聯繫。此外，勞工處會加強巡查執法、宣傳推廣和教

育培訓的工作，以預防建造業意外發生。  
 
優化「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  
 
 政府已提早完成「鼓勵就業交通津貼計劃」(“計劃”）的

中期檢討。計劃的優化建議已於去年 12 月獲得立法會

財務委員會通過。由今年 1 月的津貼月份起，申請人可

在以住戶為基礎或以個人為基礎的申請方法當中，二擇

其一。計劃的入息及資產限額亦已同時調高。合資格的

申請人最快可於今年 7 月，按優化安排申請今年 1 至 6
月的津貼。  
 

 勞工處正全力為以上措施進行籌備工作。我們亦會進行

宣傳活動，向公眾推廣修訂後的申請資格。  
 
修訂《僱傭條例》下有關復職及再次聘用的條文  
 
  為加強保障僱員免遭不合理及不合法解僱，我們經諮詢

勞顧會及本委員會後，會於本立法年度，就《僱傭條例》

下有關復職及再次聘用的條文，向立法會提交修訂草

案，令獲不合理及不合法解僱的僱員，若他 /她提出復職

或再次聘用的申索，勞審處可在其認為作出復職或再次

聘用命令屬恰當而僱主遵從該命令是合理地切實可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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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況下，無須取得僱主同意而作出強制復職或再次聘

用命令，以及頒令不遵從有關命令的僱主須向僱員支付

一筆相當於 3 個月工資 (上限為 5 萬元 )的額外款項。僱

主不支付有關款項，屬刑事罪行。  
 
總結  

 
 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剛才只是扼要簡介勞福局及勞工處在

來年的部份工作重點。其他一些持續推行的措施，議員

可參閱早前向各位派發的資料文件。  
 
 因應香港社會的轉變和經濟發展狀況，政府會繼續努

力，不時檢討勞工法例。在改善和保障僱員權益及福利

方面，我們的目標是因應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步伐，

逐步提高僱傭標準，在僱員利益與僱主負擔能力之間取

得合理平衡，並且讓不同能力的人都可發揮所長，貢獻

社會。  
 

 多謝主席。  
 
 
 
勞工及福利局  
勞工處  
2013 年 1 月  


